
憑 證 編 號 預   算   科   目 金          額 開支日期及支付號 

 

 
 

存入保證金 
佰
萬 

 

拾
萬 

萬 仟 佰 拾 元 

退還租借中正紀念館場

地使用保證金。 場地租借保證金 

        

 

經   辦   人 主  管  課  長 會         計 區         長 

  審 核：  

驗收或證明     主辦會計： 

  

茲  收  到 

新台幣（大寫）       元整 
 
事  由： 

退還         (日期) 租借中正紀念館場地使用保證金。 
 

 

上款已如數領訖無訛 此據 
 

機關或商號：

負責人姓名：

住      址： 

統 一 編 號： 

聯 繫 方 式 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臺中市大甲區公所  台照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 


